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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廠污染整治工作」工期

計算爭議諮詢會議 
諮詢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民國 108 年 11 月 2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 會議室 
參、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錄：張志偉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緣由： 

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辦理「成功廠污

染整治工作」，得標廠商為「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捷博公司），查本案工作說明書第 5.2 點：「自開工日

起須於下列期限內完成下列事項：……第二管制點：開工

後 90 日曆天內完成第 3 區經主管機關解除列管。……第

四管制點：開工後 160 日曆天內完成第 4 區經主管機關解

除列管及 1、2、3 區離場土壤離場處理工作。......第八管

制點：開工後 340 日曆天內完成第 5 區經主管機關解除列

管及完成全部離場土壤離場處理工作。……」，第 5.4.5

點：「承攬商須等待下列手續完成後，方可報竣工或繼續

施工時，其辦理期間不計工期：承攬商提送改善完成報告

至主管機關驗證通過期間（不計分區工期，不影響他區工

作時總工期不變）。」 

三、捷博公司前向立法委員邱志偉國會辦公室（下稱邱委員辦

公室）陳情，針對該公司依契約約定辦理基地土壤及地下

水改善後，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第 2 次檢驗及

第 3 次檢驗進場查證之期間，是否屬上開工作說明書第

5.4.5 點所載「承攬商提送改善完成報告至主管機關驗證

通過期間」，而得不計入工期（免計罰逾期違約金）之爭

議。邱委員辦公室分別於 108 年 10 月 23 日及同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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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邀集捷博公司、中油公司及本會召開協調會；另捷博

公司於 108 年 10 月 31 日函本會檢送公共建設諮詢申請

書，請本會協調處理。 

四、為加速協調及督導各機關積極行政，本會 107 年 1 月 11

日工程企字第 10700011360 號函訂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本案標的為污染整治

工作，雖非屬上開要點所稱之「公共建設」（工程），但

其工作內容與後續公共建設推動有關，爰參酌上開設置要

點及諮詢機制，召開本次諮詢會議，釐清本案廠商爭議及

後續處理事宜。 

陸、發言摘要： 
一、捷博公司： 
（一）捷博公司前函請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申請書」，請

求諮詢事項為：中油公司於本公司請款時，對於先

前已核定同意停工部分，仍予以計算工期，未審酌

主管機關（高雄市環保局）審查、採樣作業期間廠

商無法繼續施工之情，爰請釋示上開「等待主管機

關驗證期間，是否應計入工期」。 
（二）另補充說明案由：捷博公司前依契約辦理土壤及地

下水改善後，將改善完成報告送交高雄市政府環保

局驗證，於等待高雄市環保局驗證至解除列管期

間，捷博公司前分別報請中油公司停工 61 天及 73
天，中油公司皆同意上開停工報告書（共計停工 134
天）。惟嗣後請款時，中油公司內部又有不同意見，

認為上開前核定停工期間（高雄市環保局審查採樣

期間）仍應計入工期，而計罰逾期違約金，致廠商

權益嚴重受損。 
二、中油公司： 
（一）關於上開捷博公司申請停工期間是否不計工期乙

節，中油公司內部亦有兩派意見。其中一派意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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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工作說明書第 5.4.5 點規定「承攬商提送改善

完成報告至主管機關驗證通過期間」，等待主管機關

驗證期間得不計工期，爰中油公司據此同意捷博公

司停工申請（61 天及 73 天）。 
（二）而另一派意見認為，上開工作說明書所載得不計工

期之規定（第 5.4.5 點），須符合「主管機關驗證通

過」之前提要件；爰如廠商送交改善完成報告，高

雄市環保局驗證未通過，該次驗證審查期間仍應計

入工期。 
三、工程會： 
（一）查工作說明書第 5.4.5 點之原意，似係機關與廠商須

等待「主管機關驗證」，該期間廠商無法進場履約，

機關亦無法進行後續驗收作業，對廠商亦有影響，

其亦無法如期領得工程款。 
（二）依捷博公司申請書所附文件，前中油公司既已核定

2 次停工報告書（61 天+73 天=134 天），似亦已使廠

商產生信賴。 
（三）本案爭議係機關與廠商對工作說明書第 5.4.5 點規定

之認知解讀不一，如該點文字有語意不明之處，依

文字有疑義時對擬約者作不利解釋之法理，及參考

本案契約第 1 條第 3 款第 7 目約定，「同一優先順位

之文件，其內容有不一致之處，屬本公司文件者，

以對廠商有利者為準；屬廠商文件者，以對本公司

有利者為準」。又按民法第 1 條規定：「民事，法律

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理。」第 98
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不

得拘泥於所用之辭句。」系爭事項應探求當事人之

真意，建議依中油公司原訂定該工作說明書之單位

（當事人）意見認定之。 
柒、會議結論： 
一、本案爭議係契約所載環保機關審核期間不計工期，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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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環保機關審查未通過之再次審核期間，雙方對契約

約定認知不同。依民法第 98 條規定及本會採購契約範本

精神，如雙方對契約條款之認知無法合意，應探求當事

人之真意，依公平合理原則，本誠信和諧解決。 
二、中油公司前認高雄市環保局審查改善結果期間，屬其他

機關之行政作業，得不計工期，同意廠商停工 61 天及

73 天（共計 134 天）；如嗣後中油公司又不同意上開期

間不計工期，計罰廠商逾期違約金，難謂符合誠信原則。 
三、按本會採購契約範本之精神，廠商等待其他機關審查之

期間，非可歸責於廠商履約遲延之事由，如計罰逾期違

約金，難謂公平合理。 
四、綜上，上開結論係供機關後續辦理採購決策參考，請中

油公司參酌；如嗣後雙方確無法合意，得依契約約定之

爭議處理機制處理。另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11 條之 1
及本會訂定「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規定，成立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處理本案爭議之

解決方案。 
捌、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